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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2010年度台州学院科学研究优秀
成果奖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、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台州学院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办法》（台学院字[2004]35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将对2010年度的优秀科研成果进行奖励。现将有关评奖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奖范围及条件

（一）申报2010年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的成果必须是2010年1月—2010年12月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。

（二）申报的科研成果形式

1.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（专著、译著、编著）、高校教材。高校教材等教育教学类研究成果,校级科研成果奖与教学成果奖不重复评定。

2.国内外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。只有有机联系的多篇论文可作为系列成果整体申报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3.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推广、转让、应用科技成果。
4. 具有实用性和先进性的发明专利,包括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计和生物新品种等。
（三）已获校级以上奖励的优秀成果，不再参加本次评奖。
二、评选数量

一等奖2-4项，二等奖4-8项，三等奖8-12项。

三、申报办法和程序

（一）申报者可以是个人或集体。申报者需填写《台州学院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书》，将申报书（一式2份,电子文档1份）、科研成果（一式2份,其中1份须是原件）、反映成果价值的佐证材料（被采用、转摘、引用材料；任务来源证明材料；获得奖励证明材料；学术著作的书评、核心内容发表的刊物；社会、经济效益材料；推广情况证明材料；专利证书等）于11月23日前向所在部门申报。

（二）各部门根据台学院字[2004]35号文件中的评审标准和上述要求，对申报成果进行初评，填写初评意见和初评等级，汇总后于11月24日前将有关材料及本部门申报情况汇总表(一式2份,电子文档1份)报科研处。

（三）科研处对申报成果进行审核，将符合条件的成果送交校学术委员会评审。评审结果向全校公示。
（四）《申报书》和《台州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申报情况汇总表》可在科研处网站上相关下载处下载。
联系电话：85137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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